
    網路使用原則同意函 

    本人(本公司)同意遵守遠傳大寬頻用戶約定條款(如文件下方所述)，尊重 Internet 國際

應用慣例以及網路禮儀，如有蓄意違背，並影響他人使用網路服務之權益，同意接受遠傳大寬頻

用戶約定條款訂定之處置方式。本人(本公司)並同意妥善保管本人(本公司)帳號，如有本人或他

人使用本帳號再次進行違反用戶約定條款之情事，經查証屬實，同意遠傳大寬頻客服中心以維護

多數使用者權益為優先考量，將再度違反此原則之帳號予以停止使用並不退返任何費用。  

此致    遠傳大寬頻客服中心 

立書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此欄需本人簽名) 

客戶帳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     /      

遠傳大寬頻用戶約定條款 

（一） 用戶應遵守網際網路國際使用慣例，不得有入侵網際網路上其他系統之意圖與行為；不得破壞網

路上各項服務，亦不得在網路上從事違反公共秩序、善良風俗、及法律所禁止之行為，如有違反

者，本公司為維護服務品質，依網際網路國際應用慣例，得不經用戶同意，停止用戶使用權利。 

（二） 用戶不得於網路上用任何方式發送大量郵件，以避免浪費整體網路資源及加重本網路系統之負

擔。用戶發送之大量郵件如造成本網路系統之障礙，本公司有權阻止。 

（三） 用戶應不得於網路上用任何方式執行本網路系統郵遞服務主機上所列服務項目以外之任何程式，

用戶違反約定造成本網路系統之損失，本公司有權請求損害賠償。 

（四） 每一用戶在郵遞主機上之郵件空間為 1GB(dial-up)2GB(ADSL)，為避免郵遞服務主機郵件寫入空

間被佔用，用戶應定時查核是否有郵件待收，並於信件收回後即行刪除不再保留於主機，本中心

有權刪除留存於主機上超出三個月之信件，以免影響其他用戶收送信件權益。 

（五） 用戶之資料庫使用帳號及通行密碼需妥善保存，凡經由用戶資料庫帳號所產生之費用，用戶有支

付之義務。 

（六） 用戶於使用時數剩餘 10 小時或使用期限截止前一個月本公司會以 E-Mail 通知，並請用戶辦理續

用繳費。若用戶逾期未繳，本公司將暫停其使用權，用戶於一個月之寬限期內繳清(續購)費用，

本公司即恢復其使用權，逾寬限期者本公司將註銷其帳號。 

（七） 本公司對於有不良記錄之用戶，得拒絕提供服務。 

（八） 本公司所提供之服務項目，得因技術及網路環境變化加以變更或調整。 

（九） 網際網路連線帳號的使用期限以帳號卡上之期限為主。 

（十） 網際網路連線帳號及密碼，凡一經啟用後，恕不予退費。 

 

遠傳大寬頻客服中心  服務電話：449-5000  傳真：2659-6655 


